
安全评价报告信息

项目名称 广东丽臣奥威实业有限公司 15 万吨绿色表面活性剂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评价报告

项目详细地址 东莞市沙田镇立沙岛精细化工园区石化三路 12 号

资质证号 APJ-（粤）-020 项目所属行业
石油加工业，化学原料、化学品

及医药制造业

项目简介

广东丽臣奥威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该公司”）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，其厂

址位于东莞市沙田镇石化三路 12 号，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，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 91441900588330405R；法定代表人：湛建军；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贰仟万元。经

营范围：加工、产销：洗涤用品、日用化工原材料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货物进出口及

技术进出口；机电设备安装和维修；危险化学品生产。

该公司 15 万吨绿色表面活性剂项目（以下简称：该项目）位于东莞市沙田镇石化三路

12 号现有厂区预留用地内，在一期已批复未建设的两处预留地块上建设磺化车间二，

建成二条 7.5 万 t/a AES（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钠）生产线。

该项目位于东莞市沙田镇石化三路 12 号，东莞市沙田镇立沙岛精细化工园区现有项目

厂区内，即东经 113°33'59.8"，北纬 22°57'27.77"。

该项目原料涉及烧碱、硫磺、双氧水等危险化学品，过程产物二氧化硫、三氧化硫以及

副产品硫酸属于危险化学品，因此，该项目属于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。

评价对象：广东丽臣奥威实业有限公司 15 万吨绿色表面活性剂生产项目。

评价范围：磺化车间二两条年产 7.5 万吨 AES 生产线、原料罐区新增部分储罐、成品罐

区新增部分储罐、新增消防泵房及消防水罐、新增车间循环水池及凉水塔以及其他配套

的公辅工程等，对安全设施和安全生产条件等方面内容进行评价。

报告编号 YL-1-22-11B-001 现场勘查时间 2022/8/10

评价报告完成时间 2023/2/8 项目组长 阳彬

项目组成员 王礼攀、骆建辉、熊伟、廖泽平

报告编写员 阳彬、王礼攀、骆建辉、熊伟、廖泽平

报告审核员 田园 过程控制负责人 郭 斌

技术负责人 王孝奎

评价结论

广东丽臣奥威实业有限公司 15 万吨绿色表面活性剂项目符合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

理条例》、《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》等要求，安全设施、设备

已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，安全设施具备竣工验收的条

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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